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規則 
有效 6/13/2022 

俄勒岡教育部 早教分部 兒童保育辦公室 
503-947-1400 • 1-800-556-6616 

 

 

 

 

 

 
 

OCC‐ 0086 | 更 新 6/2022 





Contents 
414-205-0000 目 的 ............................................................................................................................................................................ 3 

414-205-0010 定 義 ............................................................................................................................................................................. 4 

414-205-0020 登記申請 .................................................................................................................................................................. 11 

414-205-0035 一般要求 .................................................................................................................................................................. 12 

414-205-0040 提供者和家中的其他人 ........................................................................................................................................... 16 

414-205-0055 培訓要求 .................................................................................................................................................................. 19 

414-205-0065 被照顧的兒童 .......................................................................................................................................................... 22 

414-205-0075 監督兒童 ................................................................................................................................................................. 23 

414-205-0085 指引和教導 ............................................................................................................................................................. 24 

414-205-0090 活動計劃 ................................................................................................................................................................. 25 

414-205-0100 健 康 ........................................................................................................................................................................... 28 

414-205-0105 飲用水含鉛檢驗 ....................................................................................................................................................... 35 

414-205-0110 安 全 ........................................................................................................................................................................... 38 

414-205-0120 衛 生 ........................................................................................................................................................................... 44 

414-205-0130 記 錄 ........................................................................................................................................................................... 46 

414-205-0140 夜間護理 ................................................................................................................................................................. 48 

414-205-0150 規則的例外 ............................................................................................................................................................... 48 

414-205-0160 投 訴 ........................................................................................................................................................................... 49 

414-205-0170 暫停、拒絕、廢止、調查結果審查及民事處罰 ............................................................................................... 50 





3 
 

414-205-0000 目 的 
 

(1) 俄勒岡州行政規則 414-205-0000 到 414-205-0170 是兒童保育辦公室制定的關於注冊
家庭兒童 保育的 低要求。這些規則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不在自己家中被照顧的孩子的健康
、安全和福祉。 

 

(2) 在下列情況下, 提供兒童保育服務的人需要註冊: 
 

(a) 不是偶爾提供服務; 而且 
 

(b) 同一時間照顧超過三個孩子, 他們來自 少兩個不同家庭,不包括提供者自己
的子女 需 要遵守 OAR 414-205-0065 有關於該人孩子數目的限制; 

 

(3) 根據ORS 329A.252，因故被去除、拒絕或自願自首而代替法律行動的中央背景登記
表未註冊的個人，只可照顧自己的兒童或依民法規定四等親內的兒童。 

 

(4) 這些規則不適用於以下的照顧: 
 

(a) 在兒童自己的家裡; 
 

(b) 照顧三個或更少的孩子，不包括提供者的子女，受 OAR414-205-0065 提到的
數目限制， 除非 414-205-0000（3）之另外規定; 

 

(c) 照顧來自同一個家庭的孩子, 不包括提供者自己的子女, 除非 414-205- 

0000(3) 之 另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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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個通常不從事兒童保育工作的人提供此服務, 除非 414-205-0000(2)(e)之另
外規 定; 

 

(e) 兒童的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代表兒童父母的人提供兒童保育; 
 

(f) 由與被照顧兒童有血緣、婚姻、或收養關系的人提供; 或 
 

(g) 由兒童的擴展家庭的一員提供, 由兒童保育辦公室在逐案基礎上確定，或; 
 

(h) 這個人的主要目標是教育學齡前兒童，每天 4 小時或少於 4 小時，而且學齡
前年齡的兒 童每天在設施的時間不超過四個小時，除非在 414-205-0000(3) 中另有
規定。 

 

(5) 任何免除注冊的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可申請註冊。 
 

(6) 這些規則只適用於提供者提供兒童照顧服務的時間。 
 

414-205-0010 定 義 
 

(1) “照顧者”指以下任何人，包括提供者，他或她在注冊家庭兒童保育照顧孩子 

，直接與孩子在 一起，提供照顧、監督和指導。 
 

(2) “中央背景登記”指的是: 根據 ORS 329A.030 和 OAR 414-061-0000 至 414- 

061-0120 的規定, 兒童保育辦公室登記批准俄勒岡兒童保育設施有關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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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央背景登記表註冊」是指經俄勒岡州警局犯罪紀錄調查、兒童虐待及忽視
紀錄調查、成人保護服務調查、寄養證照及聯邦調查局紀錄調查後，核准註冊中央
背景登記表 5 年期限。 

 

(b) 「中央背景登記表有條件註冊」是指經俄勒岡州警局犯罪紀錄調查及兒童虐待
及忽視紀錄調查，但在兒童保育辦公室收到必要聯邦調查局紀錄調查結果前，暫時
核准註冊中央背景登記表。 

 

(3) “照顧兒童”是指在一天 24 小時中的一部分，定期地照顧、監督和指導一個兒童， 
沒有兒童 家長、法定監護人或管理人的陪同，有或沒有報酬。 

 

(4) “被照顧兒童”是指：年齡至少有六個星期，13 歲以下，或 18 歲以下的有特殊需要
的兒童。兒童不居住在提供者家，當父母暫時不在時, 提供者對其有臨時的監管責任。 

 

(5)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是指未滿 18 歲的，由於生理、發育、行為、心理或醫療殘疾
而需要得 到超過他們年齡標准的照顧的兒童。 

 

(6) “民事罰款”是指由於提供者違犯規則，兒童保育辦公室向其收罰款。 
 

(7) “傳染病”是指由傳染性病原體或其毒素引起的疾病。 
 

(8) “消毒”是指破壞或不可逆失活有害生物體，包括細菌、病毒、病菌和真菌失活的 過
程。 

 

(9) “家庭”是指由血緣、婚姻或收養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一組人，或個人關系類似於那
些集體的 一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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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嬰兒”是指 小六個星期， 到 大 12 個月的孩子。 
 

(11) “幼稚園適齡兒童”是指有資格參加公立學校幼稚園的兒童。幼稚園適齡兒童被認
為是學齡 兒童。 

 

(12) “新申請”是指申請人已提交的注冊申請，其從未有過積極注冊。 
 

(13) “夜間護理”是指當兒童在家庭兒童保育所睡一晚或部分夜晚時, 對兒童的照顧。 
 

(14) “兒童保育辦公室” 指教育部的早教分部的兒童保育辦公室。 
 

(15) “偶爾”是指很少地或間歇地，包括但不限於在暑假或其他假期間，對兒童提供的 照
顧，但 一年不超過 70 天。 

 

(16) “俄勒岡注冊”是指在波特蘭州立大學俄勒岡幼兒照顧和教育職業發展中心的自願
登記，它 記錄了在幼兒照顧和教育領域工作的人收到的培訓和教育。 

 

(17) “傳染病的爆發”是指在不同的家庭裡有兩例發生，而且是由可疑的共同來源。 
 

(18) “處所”指在申請表上被識別的建築物，包括室內和室外的空間，和不直接用於照
顧兒童的 場地。 

 

(19) “學齡前適齡兒童”是指這樣一個兒童：年齡為從 36 個月到有資格參加公立學校的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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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提供者”指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的一個居民，他或她負責照顧孩子，是孩子的主
要照顧者 ，他或她的名字在註冊証書上。 

 

(21)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之家”是指提供者的家, 他或她在該地址擁有現時的家庭兒童保
育註冊， 在家庭生活住所提供照顧服務。 

 

(22) “注冊”是指根據 ORS 329A.330 和 OAR 414-205-0000 至 414-205-0170，兒童保 
育辦公室 發給一個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的文件，允許其開設家庭兒童保育, 在其家庭生活
住家照顧兒童。在 一個地址只能注冊一個提供者。 

 

(23) “續期申請”是指現時已注冊的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因願意繼續注冊而提交的注冊
申請。 

 

(24) “重開申請”是指：申請人已提交了注冊申請，其注冊已過期或被關閉，包括那些
由於地址 變更而被關閉的申請。 

 

(25) “限制性的疾病”是指會使孩子不能去兒童保育家庭的疾病或感染。 
 

(26) “消毒”是指：使用一種處理方法，它能提供足夠熱量或化學物質，能持續足夠時
間減少在 用具、設備和玩具上的細菌數量，包括導致疾病的生物體數量，減少到安全水
平。 

 

(27) “學齡兒童”是指有資格參加公立學校的幼稚園或以上年級的孩子。這包含從上一
學年結束到幼稚園學年開始的月數。 

 

(28) “嚴重投訴”是指以下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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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個人聲稱注冊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有下列行為： 
 

(A) 兒童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 
 

(B) 被照顧的兒童的數目超過法律允許; 
 

(C) 提供者的行為違反 OAR 414-205-0085(6) 的規則; 
 

(D) 兒童沒有被監督; 
 

(E) 家裡有多種嚴重的火災、健康或安全的隱患; 
 

(F) 家裡有極端不衛生的情況; 或 
 

(G) 家中的成年人沒有被註冊在兒童保育辦公室的中央背景登記中; 或 
 

(b) 由  ORS 329A.250（4）所定義的，兒童保育提供者不是注冊的家庭兒童保育
提供者，他 或她照顧的兒童數目超過法律允許。 

 

(29) 「嚴重傷害或事故」是指下列情事： 
 

(a) 傷害需要手術； 
 

(b) 傷害需要住院； 
 

(c) 傷害需要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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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窒息及意想不到呼吸問題； 
 

(e) 昏迷； 
 

(f) 腦震盪； 
 

(g) 中毒； 
 

(h) 藥物過量； 
 

(i) 骨折； 
 

(j) 嚴重頭部或頸部傷害； 
 

(k) 眼、口、皮膚的化學物質接觸、吸入或食入化學物質； 
 

(l) 各種燒傷； 
 

(m) 過敏反應需要施用腎上腺素注射筆； 
 

(n) 嚴重出血或縫合； 
 

(o) 休克或意識不清； 
 

(p) 近乎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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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嚴重違反”指的是: 兒童保育辦公室在嚴重投訴調查以下作出的有根據發現： 
 

(a) 兒童處於迫在眉睫的危險; 
 

(b) 被照顧的兒童的數目超過法律允許; 
 

(c) 提供者的行為違反 OAR 414-205-0085(6); 
 

(d) 兒童沒有被監督; 
 

(e) 家裡有多種嚴重的火災、健康或安全的隱患; 
 

(f) 家裡有極端不衛生的情況; 或 
 

(g) 家中的成年人沒有被注冊在兒童保育辦公室的中央背景登記中; 或 
 

(h) ORS 329A.250 (4) 定義的提供兒童照顧服務的人沒有在教育部兒童保育辦公
室注冊。 

 

(31) “替代提供者”指這樣一個人: 當提供者暫時不在家時, 他或她是在注冊家庭兒童保
育的兒 童主要照顧者。 

 

(32) “學步的幼兒”是指一個孩子: 年齡至少為 12 個月，但不是學齡前兒童。 
 

(a) “小學步幼兒”是指一個孩子：年齡至少 12 個月，但 24 個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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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學步幼兒”是指一個孩子：年齡至少為 24 個月，但還不是學齡前兒童。 
 

(33) 「無監督下接觸兒童」是指不在兒童保育提供者或監督人員直接監督下；此人有機
會與兒童親身溝通或接觸。 

 

(34) "可用出口”是指一個通暢的門或窗，在發生火災或緊急情況時，提供者和兒童能夠
通過它 疏散。門必須能夠從裡面被打開，不需要鑰匙。 

 

(a) 如果是 2010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的房屋，窗開口必須至少 20 英寸寬，至少 22 
英寸高，淨開口為 5 平方英尺（至少 720 平方英寸），窗台離地板不超過 48 英寸。 

 

(b) 如果是 2010 年 7 月 1 日后建造的房屋，窗開口必須至少 20 英寸寬，至少 24 
英寸高，淨開口為 5 平方英尺（至少 720 平方英寸），窗台離地板不超過 44 英寸。 

 

414-205-0020 登記申請 
 

(1) 申請人必須用兒童保育辦公室提供的表格申請注冊。必須表格原件提交給兒童保育
辦公室進行 處理。 

 

(2) 在向兒童保育辦公室提交申請表之前, 新申請人必須參加家庭兒童保育概述。 
 

(3) 有意提交申請者必須滿足 OAR 414-205-0055 列出的培訓要求。 
 

(4) 在以下幾種情況下, 注冊申請表是必須要的： 
 

(a) 新注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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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續期注冊, 和： 
 

(c) 重開注冊。 
 

(5) 每個申請要收取不可退還的申請費 30 元。如果提供者提交文件來証明其家庭收入低
於聯邦貧 困水平的 100％，費用可以減少。 

 

(6) 所有的民事處罰必須全額支付。 
 

(7) 為確定是否符合要求，兒童保育辦公室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供者提供更多信息或允許 

、防火處 處長或公共衛生官員評估家和/或審查兒童保育記錄。 
 

(8) 在兒童保育辦公室發新注冊、續期注冊或重新打開注冊前, 提供者必須完滿地完成兒
童保育辦 公室的現場健康和安全審查。該審查將確保提供者遵守相關的健康、安全和衛
生規則。 

 

(9) 如果在目前注冊的到期日至少 30 天前，兒童保育辦公室收到了續期申請表，那麼目
前注冊仍 然有效,直到兒童保育辦公室於續期申請採取行動並已發出行動通知，除非被正
式撤銷。 

 

414-205-0035 一般要求 
 

(1) 提供兒童照顧的家必須是提供者的住所。 
 

(2) 提供者不可以持有醫用大麻卡，種植大麻或是大麻分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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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個家庭只能注冊一個提供者。 
 

(4) 注冊僅適用於登記証書上的人和地址，不能轉給其他地址或個人。 
 

(5) 注冊有效期 長為兩年。注冊期開始的日期為注冊証書顯示的有效日期。在收到兒童
保育辦 公室發的注冊証書之前，在任何一個時間，提供者照顧的兒童不能超過三個，不
包括提供者自己 的子女。 

 

(6) 如果被要求，兒童保育辦公室的注冊記錄可以公開。然而，將不會披露州或聯邦法
律保護的 信息。 

 

(7) 提供者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登記狀態是公共信息。然而，兒童保育辦公室可
以不向公 眾透露提供者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如果提供者發出書面請求証明披露其地址和/ 
或電話號碼會危及 他/她或住在家裡的一個家人（OAR 137-004 -0800） 

。要求必須填寫在托育辦公室提供的表格上。 
 

(8) 提供者應將下列文件展示在入口附近，或在保育所內其他保育兒童家長能清楚看見
的地方： 

 

(a) 註冊證書；及 
 

(b) 提供者必須張貼 12 個月所有嚴重有效投訴及嚴重違規信。必須張貼在
家長能清楚看見的地方。 

 

(9) 供應商應在入口附近或家中其他區域展示以下內容，保證所有負責疏散程式的人員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內
容： 
(a) 標明下列地點的平面圖：  

(A) 出口；  

(B) 主要疏散路線；  

(C) 二級疏散通道；和  



14 
 

(D) (D) 滅火器。 

(10) 在照顧兒童的時間段內, 提供者不應有其他的工作, 無論是在家中或在家外。 

(11) 兒童保育辦公室的人員可以在執照有效期內進行至少一次未經宣布的監測訪問。 
 

(12) 任何時候當在兒童保育家庭照顧兒童, 提供者或替代提供者必須允許兒童保育辦公室
的一個 代表能夠到場。 

 

(13) 提供者應允許對被照顧兒童能接觸到的場地的任何地方的審查，以及設施內的其他
場地的健 康與安全審查，以確保被照顧兒童的健康和安全。 

 

(14) 提供者必須允許被照顧兒童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在他們的孩子被照顧的時間能進內
注冊家庭 兒童保育之家。 

 

(15) 提供者必須遵守州和聯邦法律有關免疫接種、兒童保育限制性疾病、車輛裡的兒童
安全系統 和安全帶、自行車安全、公民權利法和美國殘疾人法案。 

 

(16) 如果照顧者有理由相信兒童遭受了任何虐待（身體傷害、精神傷害、導致人身傷害
的忽視、 性虐待和/或剝削，或傷害威脅），那麼他或她必須把相關信息報告給人類服務
部兒童福利處或執 法機構。根據法規，此要求適用於每天 24 小時。 

 

(17) 如果會有一個替代提供者, 提供者必須通知父母並告知照顧者的名字。在緊急情況下 

，必須 作出真誠的努力通知父母有一個替代提供者將照顧孩子。 
 

(18) 如果孩子要遠離兒童保育之家一段時間去訪問、實地考察或進行任何其他活動 

，提供者必須 通知家長並告知照顧者的名字。 
 

(19) 如果申請人或提供者希望提供兒童寄養服務，提供者在安置寄養兒童前必須從兒童
保育辦公 室和人類服務部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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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提供者應遵守許可証上列出的所有條件。 
 

(21) 提供給兒童保育辦公室的申請表中的信息, 在記錄或報告中, 或任何其他書面或口頭
溝通， 應該是 新的、完整的和准確的。 

 

(22) 提供者應立刻通知所有家長關於有效執照終止。 
 

(23) 提供者必須讓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每個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兒童保育辦公室核准  的
聲明書，證明他們已審查目前有效執照證書複本。執照有例外或新增條件時應隨時更新
聲明書。 

 

(24) 提供者必須張貼早教學分部網站 [www.oregonearlylearning.com] 及電話號碼 [1- 
800-556-6616]，以及通知家長能讀取兒童保育提供者在兒童保育安全入口的資料說明。必
須張貼在家長能清楚看見的地方。 

 

(25) 提供者應通報兒童保育辦公室 (OCC)： 
 

(a) 兒童在保育時死亡，24 小時內通報； 
 

(b) 24 小時內通報： 
 

(A) 兒童從保育所走失或失蹤； 
 

(B) 兒童在保育所出遊中被遺留 
 

(C) 兒童在保育所無人看管； 

http://www.oregonearlylear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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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兒童獨自留在遊樂場；或 
 

(E) 兒童獨自被留在車上。 
 

(c) 嚴重傷害或事故，根據 OAR 414-205-0010(29)規定事發後 5 天內通報。這不包
含： 

 

(A) 兒童受傷經專業人員預防性評估； 
 

(B) 受傷在保育所實施急救，但不需要醫療專業人員進一步治療；或 
 

(C) 由於持續性常規醫療問題的醫療事件，例如氣喘或抽搐。 
 

(d) 大樓破壞影響提供者遵循這些規定的能力，事發 48 小時內通報。 
 

(e) 動物咬傷兒童，事發 48 小時內通報。 
 

(26) 書面緊急計畫必須交給保育兒童的家長。 
 

(27) 兒童保育辦公室可通知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未滿 12 個月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任何有效
的違規行為；包括OAR 414-205-0090(11)中睡眠安全規定情事。 

 

414-205-0040 提供者和家中的其他人 
 

(1) 注冊提供者和任何替代提供者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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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至少 18 歲, 
 

(b) 從事兒童工作的時候有能力、有良好的判斷力和自我控制，而且: 
 

(c) 在精神上、身體上和情感上能夠執行有關兒童護理的職責。 
 

(2) 表現出可能對兒童有不良影響的行為的人不得有機會接觸被照顧的兒童。提供者家
的居民通 常被認為是有機會接觸到被照顧孩子的人，即使在兒童保育時間他們一般不在
家。 

 

(3) 在注冊被簽發前, 申請人和家裡其他 18 歲或 18 歲以上的居民必須在兒童保育辦公
室的中央 背景注冊中被登記。家中未滿 18 歲的居民必須在 18 歲生日時已被登記在注冊
中。 

 

(4) 提供者必須收到兒童保育辦公室確認 18 歲以上個人是註冊或有條件註冊中央背景登
記表後個人才能： 

 

(a) 居住在保育所； 
 

(b) 留在保育所過夜連續超過 14 天以上，一年總天數不超過 30 天； 
 

(c) 協助提供者；或 
 

(d) 兒童保育計畫的自願者。 
 

(5) 有條件註冊中央背景登記表個人不應在無監督下接觸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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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來評估一個人照顧兒童的能力或能接觸兒童的能力，兒童保育辦
公室可能 要求推薦人資料、醫生的評估、顧問或其他有資格的人或其他信息。 

 

(7) 家裡的訪客或其他沒有在中央背景注冊登記的成年人不可以不被監督地接近兒童。 
 

(8) 在兒童保育執照有效期內，提供者、替代提供者和其他必須在中央背景注冊中登記
的人必須 在任何時候在中央背景注冊中保持有效的登記。 

 

(9) 中央背景登記表被廢止、拒絕或暫停的註冊人，不得居住在保育所、在兒童保育期
間在場於保育所或接觸保育兒童。 

 

(10) 若中央背景登記表註冊人曾被起訴、逮捕或搜捕的犯罪兒童保育辦公室已確定行為
可能對兒童造成有害影響，最終處分尚未判決，若註冊人持續工作、被僱用或居住在保
育所，或接觸保育所兒童，在起訴、逮捕或搜捕解決前註冊可能被拒絕或暫停。 

 

(11) 提供者應有書面計畫確定未註冊或有條件註冊中央背景登記表並在兒童保育所的個
人不得在無監督下接觸兒童。 

 

(12) 提供者應記錄所有 18 歲以上未註冊或有條件註冊中央背景登記表並在保育兒童在場
時進入保育所的個人到達及離開時間，授權接送保育兒童除外。 

 

(13) 在做替代提供者之前，此人必須： 
 

(a) 熟悉注冊要求，並同意遵守它們; 
 

(b) 在中央背景注冊中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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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遵守對提供者的所有要求，除了在 OAR 414-205-0055(1)(a),(2)(c),(3)(c) 中的
規 定。 

 

(d) 有急救和嬰兒和兒童心肺復蘇的有效証書。在作替代提供者時，該証書必須是
有效的。心肺復蘇訓練必須有實際動手的指令。有網上部分的和動手指令的心肺復
蘇課程可以被 接受。網上心肺復蘇訓練是不能接受的; 和 

 

(e) 已完成 少兩小時的特定于俄勒岡州法律規定的兒童虐待及忽視訓練； 
 

(f) 如果給兒童准備或提供食品, 需要有效的食品處理者認証。 
 

(g) 已完成 OCC (兒童保育辦公室)批准的保健和保安培訓。 
 

(h) 已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核准的睡眠安全訓練。 
 

414-205-0055 培訓要求 
 

(1) 當一個人提交申請, 想要注冊成為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時，兒童保育辦公室在批准注
冊前，應 收到該人提供的証據，証明該人： 

 

(a) 參加了家庭兒童保育概述課; 
 

(b) 有急救和嬰兒和兒童心肺復蘇的有效証書。心肺復蘇訓練必須有實際動手的指
令。有 網上部分的和動手指令的心肺復蘇課程可以被接受。網上心肺復蘇訓練是不
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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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 ORS 624.570 規定，有效的食品處理者認証； 
 

(d) 已完成少兩小時的特定于俄勒岡州法律規定的童虐待及忽視訓練；並 
 

(e) 已完成 OCC 批准的保健和保安培訓 
 

(f) 已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核准的睡眠安全訓練。 
 

(2) 當注冊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提交續期申請時，在批准前, 兒童保育辦公室需要收到提
供者提供 的証據，証明提供者有： 

 

(a) 有急救和嬰兒和兒童心肺復蘇的有效証書。心肺復蘇訓練必須有實際動手的指
令。有 網上部分的和動手指令的心肺復蘇課程可以被接受。網上心肺復蘇訓練
是不能接受的。 

 

(b) 根據 ORS 624.570，有效的食品處理者認証; 和 
 

(c) 在續期的前兩年期間完成至少 10 小時的培訓。培訓必須與俄勒岡注冊中的核心
知識類 別有關。在十小時培訓中, 至少 6 個小時必須是關於兒童發展和兒童早
期教育。五年后（ 而且以后每隔五年），關於識別和報告兒童虐待和忽視的培
訓會被接受，作為獲得執照所 需的培訓的 10 小時的一部分，但不會被接納為所
需的兒童發展培訓時間的一部分。 

 

(d) 完成 OCC 批准的保健和保安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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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兒童保育辦公室會再一次接受重復的培訓，如果它是俄勒岡童年照顧和
教育職 業發展中心描述的 2 套（中級）培訓或 3 套（高級）培訓或以上; 而
且不是在相同 的執照期間內進行的培訓。 

 

(B) 下面的核心知識類別可以被接受, 滿足兒童發展和兒童早期教育的要求 

：多樣 性、家庭和社區系統、人體生長發育、健康和安全和營養 

、學習環境和課程，觀察 和評估、特殊需要、了解和引導行為。 
 

(3) 當一個人提交重開申請時，在批准前, 兒童保育辦公室需要收到該人提供的証據 

，証明該人 有： 
 

(a) 有急救和嬰兒和兒童心肺復蘇的有效証書。心肺復蘇訓練必須有實際動手的指
令。有 網上部分的和動手指令的心肺復蘇課程可以被接受。網上心肺復蘇訓練是不
能接受的。 

 

(b) 根據 ORS624.570 規定,有效的食品處理者認証; 和 
 

(c) 自叢該人收到上一個有效的兒童保育執照后, 他或她完成了 10 小時的培訓的記
錄, 此 培訓必須與俄勒岡注冊中的核心知識類別有關。如果該人先前取得執照不
到兩年, 那麼培 訓要求將被按比例分配: 以前有執照期的每 6 個月對應 2.5 小時的
培訓。 五年后（而且以 后每隔五年），關於識別和報告兒童虐待和忽視的培訓
會再被接受，作為獲得執照所需的 培訓的 10 小時的一部分，但不會被接納為所
需的兒童發展培訓時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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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兒童保育辦公室會再一次接受重復的培訓，如果它是俄勒岡童年照顧和教育職
業發展 中心描述的 2 套（中級）培訓或 3 套（高級）培訓或以上; 而且不是在相同
的執照期間內 進行的培訓。 

 

(e) 完成 OCC 批准的保健和保安培訓。如果申請重新開啟是因為更改地址，該人
士必須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OCC 批准的保健和保安培訓。 

 

(f) 已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核准的睡眠安全訓練。若是因地址變更重開申請，個人
必須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核准的睡眠安全訓練。 

 

(4)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許可證有效時，提供者必須獲得急救、嬰兒和兒童心肺復蘇、食
品處理人員培訓方面的現行認證，並且必須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批准的年度健康和
安全培訓課程。 

 

(5) 所有現時執照的提供者必須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完成兒童保育辦公室 (OCC) 批
准的安全睡眠培訓. 

 
(6) 雖然有 414-205-0040（13）（d）、414-205-0055（1）（b）、414-205- 0055（2）（a）、414-
205-0055（3）（a）要求， 在 2020 年 3 月 24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間獲得的線上 CPR 認證可獲得認
可，以滿足培訓要求，直到認證到期。 

 

414-205-0065 被照顧的兒童 
 

(1) 在任何一個時間, 一個家庭兒童保育提供者可以照顧 多 10 個孩子，年齡在 13 歲以
下 ,  或  18 歲以下，如果孩子有特殊需要。這包括提供者自己的子女，被照顧的孩子，被
寄養兒童，和提 供者需要負責的其他孩子。 

 

(2) 在十個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和十八歲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中, 提供者可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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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多  6 個學齡前或更年輕的孩子，包括提供者的子女，其中有 2 名兒童可以小
於 24 個 月。 

(b) 除了六個學齡前或更年輕的兒童之外可有四個學齡兒童。 

 

(c) 更多學齡兒童，如果學齡前或更年輕的兒童少於 6 個，只要任何同一時間家中

的兒童 不超過 10 個。 

 

(3) 其他孩子，包括但不限於親戚、鄰裡的孩子或提供者朋友的孩子如果他們的父母或
其他負責監督他們的成年人不在或不直接監督自己的子女，都可包括在允許照顧的 大數
量 10 個兒童中。 

 

(4) 來訪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或其他直接監督他們的人只能偶爾來訪注冊家庭兒童保育
之家。 

 

(5) 年歲小於 6 周的兒童不可在家庭兒童保育之家被照顧。這不包括提供者的子女。 
 

414-205-0075 監督兒童 
 

提供者或替代提供者要負責照顧兒童。在任何時候提供者或替代提供者必須： 
 

(1) 能夠聽到或看到兒童 
 

(2) 知道每個孩子在做什麼; 
 

(3) 離孩子足夠近，在需要的時候能作出回應; 
 

(4) 當 36 個月以下的兒童在外面玩時，親自在場，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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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幼兒園年齡或更年輕的孩子在外面玩時，親自在場，除非外面的玩耍區完全被圍欄
包圍而且沒有任何危險。 

 

414-205-0085 指引和教導 
 

(1) 提供者必須有指引和教導被照顧兒童的書面政策。政策對於兒童、父母和替代提供
者來說必 須簡單易懂。 

 

(2) 提供者必須給所有兒童父母指引和教導書面政策 。 
 

(3) 指引和教導政策應該: 
 

(a) 提供積極引導，重定向和設定明確界限; 和 
 

(b) 設計目的是幫助孩子養成自我控制、自尊和尊重他人。 
 

(4) 只有提供者和替代提供者應向被照顧的兒童提供指引和教導。 
 

(5) 指引和教導應公平、一致使用，及時、適合孩子的行為和年齡。應使用積極陳述或
行為重定 向。 

 

(6) 禁止照顧者有下列行為： 
 

(a) 使用任何形式的體罰，包括但不限於：打，打屁股、掌摑、毆打、搖晃、捏或
其他使 身體產生疼痛的措施，或威脅使用任何形式的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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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不恰當的限制形式，包括但不限於捆或捆綁; 
 

(c) 使用非處方化學品處罰或控制行為; 
 

(d) 厲聲大吼大叫或使用褻瀆或粗言穢語; 
 

(e) 使用精神或情緒處罰，包括但不限於：謾罵、奚落或威脅; 
 

(f) 把一個孩子放在一個封閉的區域裡（如鎖上的或關閉的房間、衣櫃或箱子裡); 
 

(g) 撤回或威脅撤銷吃飯、休息或上廁所的機會; 
 

(h) 因為兒童有如廁事故或拒絕吃飯而懲罰兒童; 
 

(i) 進行任何公共或私人形式的羞辱、拒絕、恐嚇、忽視或傷害孩子或任何形式的
情感虐 待; 和 

 

(j) 要求孩子過長時間地保持沉默或不活動，或過長時間地不讓孩子參加活動或小
組。 

 

(7) 家長要求或允許使用本條第（6）段列出的任何行為形式，不表明允許提供者或替代
提供者這 樣做。 

 

414-205-0090 活動計劃 
 

(1) 提供者必須優先考慮孩子的需要，確保他們得到適當的照顧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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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者必須提供室內和室外游樂的活動、材料和設備，它們必須能提供適合兒童年
齡和能力 的各種經驗。 

 

(3) 兒童的活動必須允許有選擇, 而且在每個兒童的年齡和能力基礎上發展技能。 
 

(4) 必須提供活躍的和安靜的玩耍平衡，包括室內和室外。 
 

(5) 提供者必須有飲食、午睡、換尿布、如廁的常規計劃，但也要有靈活性，以適應每個
孩子的 需求。 

 

(6) 在午睡時間，在家中應為每個學步幼兒和學齡前兒童和每個想休息的學齡兒童提供
適 合季節的單獨被褥，獨立的床、墊子或小床。 

 

(a) 如果有適合季節的單獨被褥，那麼家庭床或沙發可以被使用。 
 

(b) 如果父母要求，兄弟姐妹可以共用同一張床。 
 

(c) 不到 10 歲的兒童不得使用雙層床的上層。 
 

(d) 如果雙層床的上層有床欄杆和安全梯, 那麼 10 歲或 10 歲以上的兒童可以使用。 
 

(7) 被照顧的兒童每天看電視、電影、電視玩游戲等的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兒童所有
接觸到的 媒體曝光必須與發育和年齡合適。 

 

(8) 每個嬰幼兒應全天受到身體接觸及個別關注（例如被抱、被搖、說話、唱歌及在保
育所內外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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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供者必須有用餐、午睡、換尿布及上廁所的常規，有彈性回應每個兒童的需求。 
 

(10) 嬰兒應有各種適當的嬰兒玩具刺激所有的感覺。 
 

(11) 必須遵循下列睡眠安全實務： 
 

(a) 每個嬰兒應睡在有乾淨、非吸水性床墊的嬰兒床、攜帶型嬰兒床、睡籃
或圍欄。所有嬰兒床、攜帶型嬰兒床、睡籃或圍欄皆必須符合目前消費品安全
委員會（CPSC）標準； 

 

(b) 睡籃只能在嬰兒自行翻身之前使用； 
 

(c) 床墊皆應： 
 

(A) 適合緊貼；及 
 

(B) 緊貼覆蓋床單 
 

(d) 每個兒童應提供一張乾淨床單； 
 

(e) 嬰兒必須放置平面仰睡； 
 

(f) 嬰兒兒童保育所時，若嬰兒在嬰兒床、攜帶型嬰兒床、睡籃或圍欄以外
的地方睡著，提供者必須立刻將嬰兒移到適當的睡眠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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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兒童不應經常留置在嬰兒床、攜帶型嬰兒床、睡籃或圍欄，睡眠或休息
除外； 

 

(h) 當嬰兒嬰兒嬰兒床內不應有其他物品，奶嘴除外（例如奶瓶、玩具、枕
頭、充填動物、毛毯、床圍）； 

 

(i) 禁止襁褓或限制兒童動作的其他衣服或包巾蓋套； 
 

(j) 禁止可能造成窒息危險的衣服或物品（例如長牙項鍊、奶嘴配件、衣服
細繩）；及 

 

(k) 汽車兒童安全座椅僅作接送用途。如兒童在汽車安全座椅睡著，當到達
保育所時必須移到適當的睡眠表面。 

 

414-205-0100 健 康 
 

(1) 所有照護者必須採取適當的搖晃嬰兒綜合症和頭部虐待創傷預防措施。

(2)兒童保育家庭必須是個適合兒童健康的環境。 

(a) 在兒童保育時間或當被照顧的兒童在場時，在兒童保育家庭或在任何入口、出
口、或能 打開的窗口、或作為一個封閉區域的通風入口的十英尺內，任何人不得吸
煙或攜帶點燃的 吸煙儀器，包括電香煙或蒸發器。在兒童保育時間或當被照顧的兒童
在場時，在兒童保育家 庭，任何人不得使用無煙煙草。當被照顧兒童是乘客時， 任
何人不得在機動車輛裡吸煙、 攜帶點燃的吸煙儀器，包括電子香煙或蒸發器，或使用
無煙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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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照顧兒童的時間段內或當被照顧的兒童在場時, 任何人不得在家庭兒童保育
所喝酒。在照顧兒童的時間段內或當被照顧的兒童在場時, 任何人不得受酒精的影
響。 

 

(c) 盡管 OAR414-205-0000（5），在家庭兒童保育的場地，任何人不得佔有、
使用或儲存 非法的被管制物質。在家庭兒童保育所的場地，任何人不得受非法的被
管制物質的影響下。 

 

(d) 盡管  OAR 414-205-0000（5），任何人不得在注冊家庭兒童保育的場地種植
或散發大麻 。任何成年人都不可以在兒童保育時間內或在被照顧的兒童在場時使用
大麻。 

 

(e) 在大麻影響下的成人不可以與被照顧的兒童接觸。 
 

(f) 盡管  OAR 414-205-0000（5），在注冊家庭兒童保育的場地不得種植或保留
大麻植物。 

 

(g) 所有的醫用大麻必須被放在其原來的容器中, 若它是從藥房購買的，並用兒童
安全鎖 鎖好存儲。所有的醫用大麻衍生物和相關用具必須用兒童安全鎖鎖好存儲。 

 

(h) 從 2015 年 7 月 1 日開始，所有的大麻、大麻衍生物和相關用具必須用兒童安
全鎖鎖好 存儲。 

 

(i) 必須給兒童提供至少一個抽水馬桶和一個洗手池。必須有台階，以確保兒童可
以不要 幫助地使用馬桶和洗手池。 準備食物、嬰兒配方奶、飲用或烹飪的飲用水
不應從洗手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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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開展兒童保育業務時, 室內溫度必須至少為 68°F。 
 

(k) 兒童在場的房間必須有相給自然和人工的光源。 
 

(l) 地板必須沒有碎片，大的沒封好的裂縫，滑動的地毯和其他危險。 
 

(3) 急救用品和急救指令圖表或手冊應被持續地放在一個被標識的位置，並放在兒童接
觸不到的 地方。 

 

(a) 急救用品應包括：創口貼、粘合帶、滅菌紗布墊、肥皂或清洗傷口的密封的殺
菌濕巾 或溶液、剪刀、用於處理血液溢出的一次性塑料手套、血液溢出后的消毒液 

、干淨的量溫 度設備和人工呼吸護口器。 
 

(b) 提供者在運送被照顧的兒童或帶被照顧的兒童去校外教學的任何時候, 應帶一
個急救 箱和每個孩子的緊急醫療信息，包括醫療同意表格。 

 

(4) 嬰兒必須在平直表面臉朝天睡覺。 
 

(5) 疾病: 
 

(a) 提供者不得接受或照顧這樣一個孩子, 除非有當地衛生部門的書面批准： 
 

(A) 據俄勒岡衛生局行政規則的定義，孩子被診斷為患有兒童保育限制性疾
病或是兒 童保育限制性疾病病毒的攜帶者﹔或 

 

(B) 有以下的一個症狀或症狀組合或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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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發燒超過 100°F，手臂下的測量; 
 

(ii) 腹瀉（不止一次異常放射狀的、稀的、水樣的或帶血的大便）; 
 

(iii) 嘔吐﹔ 
 

(iv) 噁心﹔ 
 

(v) 嚴重咳嗽; 
 

(vi) 皮膚或眼睛呈現不尋常的黃色; 
 

(vii) 嚴重的、有分泌物的或有膿的皮膚或眼部病變，或皮疹， 
 

(viii) 頸部僵硬和頭痛， 有上面列出的一種或多種症狀; 
 

(ix) 呼吸困難或喘氣異常; 
 

(x) 說有劇烈疼痛。 
 

(b) 當一個孩子到兒童保育之家后，顯示疾病症狀，如本規則的規定，那麼應當把他 

或她 和其他孩子分開，並通知孩子父母，要求他們盡快把孩子從提供者的家中帶走 

。 
 

(6) 如果孩子有輕微的感冒症狀，但不影響他/她的正常運作，那麼孩子可以留在提供者家
中，在 家長接孩子時應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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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孩子面臨傳染病爆發的危險，家長必須得到通知。 
 

(8) 按照 OAR 414-205-130（2)(b)的要求，在得到父或母的書面授權后，提供者才能給
孩子處方 藥和非處方藥。 

 

(9) 處方藥和非處方藥必須被正確標注和存儲。 
 

(a) 非處方藥或外用物質必須貼上孩子的名字。 
 

(b) 處方藥必須在本來的容器裡, 標有孩子的姓名、藥名、劑量、施用指示，以及
醫生的 名字。 

 

(c) 需要冷藏的藥物，必須被保存在一個單獨的、緊密蓋著的容器內，並標明

“藥物”， 被保存在冰箱內。 
 

(10) 防晒霜被認為是一種非處方藥，在下列情況下被照顧的兒童可以使用： 
 

(a) 在使用防晒霜前，提供者必須取得兒童父母的書面授權。 
 

(b) 被照顧的兒童可以使用同一瓶防晒霜，除非孩子的父（母）為孩子提供一瓶單
獨的防 晒霜。防晒霜使用時應小心防止污染容器。 

 

(A) 父母必須被告知產品的類型和防日光系數。 
 

(B) 家長必須有機會檢查產品和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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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一瓶防晒霜是單獨為某個被照顧的孩子提供的, 那麼防晒霜必須貼上孩子
的名和 姓，而且必須隻用於那個孩子。 

 

(d) 當被照顧的兒童在陽光下時, 提供者必須每隔兩小時重新給兒童涂防晒霜。 
 

(e) 提供者應使用防日光系數為 15 或更高的防晒霜，防晒霜必須標明“廣譜”。 
 

(f) 提供者不得讓被照顧兒童使用噴霧防晒霜。 
 

(g) 防晒霜不得被用於小於六個月的被照顧的兒童。 
 

(h) 在提供者或工作人員的直接監督下，六歲以上的兒童可以自己涂防晒霜。 
 

(11) 如果孩子吃藥或受傷，家長必須每天被告知。 

(12) 書面照護計畫須在註冊時或發現註冊兒童過敏威脅到兒童健康、安全和福祉時製作。

計畫須包含過敏原相關說明和避開過敏原步驟；過敏反應徵兆和症狀；和細部治療計

畫包含姓名、劑量和因應過敏反應立即給藥辦法。 

(a) 任何疑似過敏反應或若兒童吃下或接觸過敏原，即使無發生反應，立即通知家

長。  

(b) 若給予腎上腺素，須立即聯絡緊急醫療服務，同時須在事發 5 日內通知兒童保

育辦公室。  

(c) 兒童保育人員都須接受書面照護計畫訓練。  

(d) 特殊食物過敏須告知備食和供食人員。 

(e) 兒童過敏清單應讓人員容易取得，但非註冊兒童家長或監護人無法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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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供者必須提供或保証適合被照顧的兒童的年齡和需求的正餐和零食。 
 

(a) 正餐和零食必須根據美國農業部兒童保育食品計劃的指導方針。 
 

(b) 食品必須在適當的溫度下被存儲和保存。 
 

(c) 必須按食品處理者認証 低標准而准備和提供食品。 

(d) 嬰兒必須被抱著或坐著用奶瓶喂養。禁止把瓶子支撐起來喂養嬰兒。 
 

(e) 兒童躺下睡覺時，不應給他或她一個奶瓶。 
 

(14) 無法自餵的兒童應抱著或，若能單獨坐，以坐直姿勢餵食。 
 

(a) 六個月前的嬰兒應抱著或坐在照護者腿上瓶餵； 
 

(b) 奶瓶不得用東西支撐。兒童或照護者應拿著奶瓶。 
 

(c) 不再抱餵的嬰兒應以安全舒適的姿勢餵食。 
 

(15) 任何年齡的兒童皆不應躺著拿奶瓶。 
 

(16) 在家庭兒童保育之家的動物應身體健康，是被照顧的孩子的友好伴侶。 
 

(a) 有潛在攻擊性的動物不能和兒童在一起。 
 

(b) 狗和貓必須按照有執照獸醫的建議接種疫苗。 
 

(c) 狗和貓必須保持沒有跳蚤、蜱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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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動物便盆不得被放在兒童可接近的地方或儲存或准備食品的區域。 
 

(18) 當孩子與動物互動時，照顧者必須在場。 

(19) 外來動物，包括但不限於：爬行動物（如蜥蜴，龜，蛇）、兩棲類、猴子、鉤喙鳥 
、小雞和 雪貂是被禁止的，除非它們被放在一個罐或其它容器裡，兒童無法直接接觸。
動物園、博物館和 其它專業動物管理人員辦的包括禁止動物的教育節目是允許的。 

 

(20) 家長必須被告知在兒童保育之家任何動物的存在。 
 

414-205-0105 飲用水含鉛檢驗 
 

（1） 本規則的目的，「飲用水龍頭或固定裝置」 
 

（a） 意指任何管道固定裝置在現場用來取水飲用、烹飪、準備嬰兒配方奶，或準
備食物；及 

 

（b） 並不包含取水用來洗手、洗澡，或換尿布的任何管道固定裝置。 
 

（2） 從本規則（1）（b）項規定的固定裝置取用的水不可用來飲用、烹飪、準備嬰兒配
方奶，或準備食物。 

 

（3） 初步檢驗 
 

（a）2018 年 9 月 30 日任何具有有效註冊的提供者必須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檢
驗每個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 

 

（b） 下列提供者必須檢驗每個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的水含鉛才有資格收到

OCC 核發的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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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任何待審批註冊申請的提供者；及 

 

（B） 任何提供者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或以後申請註冊，包含但不限於，初新
申請、續期申請，及重開申請。 

 

（c） （3）（a）或（b）項規定的提供者若有下列情事，不需要進行初步檢驗： 
 

（A） 本規則生效日前 6 年內各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都已檢驗過；及 
 

（B） 檢驗須根據本規則（5）項規定進行。 

 

（d） （3）（a）項規定的提供者必須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各項檢驗結果到
OCC。檢驗結果必須附上標明已檢驗的每個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位置的機構 

平面圖或地圖。 
 

（e）（3）（b）項規定的提供者必須在收到檢驗室的結果 10 天內提交檢驗結果到
OCC。檢驗結果必須附上標明已檢驗的每個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位置的機構 

平面圖或地圖。 
 

（4） 進行中的檢驗 
 

（a） 提供者進行本規則（3）項的初始檢驗後，提供者必須檢驗各飲用水的水龍頭
或固定裝置，從上次檢驗日起至少每六年一次。 

（b） 根據本規則（4）（a）項取得的各項檢驗結果必須在提供者收到檢驗室的結
果 10 天內提交檢驗結果到 OCC。檢驗結果必須附上標明已檢驗的每個飲用水的
水龍頭或固定裝置位置的機構平面圖或地圖（a）。 

 

（5） 採樣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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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項樣本收集及檢驗必須根據環境保護局（EPA）2018 年 10 月修訂版參考手
冊的降低學校及兒童保育機構飲用水含鉛 3T。 

 

（b） 各項檢驗必須由俄勒岡州檢驗室認證計畫認證的檢驗室根據 2018 年 9 月 30 
日生效的 OAR 第 333 章第 64 節規定的標準進行。 

 

（c） 若機構並不使用任何現場管道固定裝置取水飲用、烹飪、準備嬰兒配方奶， 
或準備食物，提供者必須： 

 

（A） 提交一份書面聲明到 OCC 說明替代水源並確認提供者並不使用任何現
場管道固定裝置取水飲用、烹飪、準備嬰兒配方奶，或準備食物；及 

 

（B） 若替代水源有變更，以書面通知 OCC。 
 

（6） 結果 
 

（a） 若檢驗結果證實任何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的水含有十億分之 15 

（ppb）以上的鉛，提供者必須： 
 

（A） 收到檢驗結果後立即停止使用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及 

（B） 根據本規則（6）（b）項完成緩解措施前持續停止使用飲用水的水龍頭
或固定裝置。 

 

（b） 收到檢驗結果證實任何飲用水的水龍頭或固定裝置的水含有十億分之 15 

（ppb）以上的鉛後，提供者必須： 
 

（A） 收到檢驗結果 60 天內提交一份更正行動計畫到 OCC 進行核准。更正
行動計畫必須根據 2018 年 10 月修訂版參考手冊的降低學校及兒童保育機構
飲用水含鉛 3T 第 6 部分說明適當的緩解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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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CC 核准後 30 天內實施緩解措施。 
 

（7） 記錄及發帖 
 

（a） 提供者必須隨時在現場保留一份最新鉛測試檢驗結果的複本。 
 

（b） 提供者必須在機構內家長能清楚看見的地方發帖OCC 提供的最新鉛檢驗結果
摘要。提供者必須在收到 OCC 的摘要後立刻發帖鉛檢驗結果摘要。 

 

（8） 提供者必須隨時遵循 2018 年 10 月修訂版參考手冊的降低學校及兒童保育機構飲用
水含鉛 3T 第 6 部分規定的操作規程。 

 

414-205-0110 安 全 
 

(1) 兒童應受到保護，免受火災和安全隱患威脅。提供者必須有以下保護措施： 

(a) 在學齡前兒童或更年輕的兒童使用的房間裡，所有的外露電源插座在不被使用
時, 必 須有難以拿下的防護帽或安裝的安全裝置。 

 

(b) 延長線不得用作永久性接線; 
 

(c) 所有電器的電源線必須是良好的; 
 

(d) 電線不得使用多個連接器; 

接地的有內置過流保護的電源插座板可以被使用; 
 

(e) 應安裝一個稳定的屏障，防止儿童掉入而受伤害，包括但不限于被照顾儿童在
兒童保 育之家时使用的壁炉、暖气和木材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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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嬰兒和學步幼兒能接觸到的所有樓梯的頂部和/或底部，應放置一個安全屏
障。 

 

(g) 在各樓層和兒童小睡的地方都有正常工作的煙霧探測器﹔ 
 

(h) 煙霧報警器和一氧化碳探測器應： 

(a)安裝在家庭的每一層，除非地板不在提供者的直接控制下；以及兒童可能入

睡的任何區域；  

(b)維持在運行狀態；並 

(c)每月測試一次，確保處於工作狀態。提供程式必須記錄每項測試。  

 (i) 除非該樓層不在供應商的直接控制下，否則住宅的每一層都應至少有一個2-A-10 

BC級滅火器。  

(A) 必須在OAR 414-205-0035要求的平面圖上指定兒童保育樓層的滅火器，

並沿主要疏散路線安裝或儲存。滅火器必須放在易於接近的位置，並保證可

見。 

(B) 如果滅火器存放在機櫃或壁櫥中，則必須安裝滅火器，並且必須有指示滅

火器位於櫃內的標誌。 

(i) 障礙物，包括傢俱、用品儲存或任何其他物品，不得以阻塞可用出口

的方式放置。 

(j) 供應商必須每月檢查滅火器，檢查必須記錄在案。  

 

(k) 用兒童安全鎖鎖好清潔用品、油漆、火柴、打火機、塑料袋; 

(l) 用兒童安全鎖鎖好其他有潛在危險的物品，如醫藥、藥品、鋒利的刀具、有害和有

毒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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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易燃和可燃液體，例如油漆稀釋劑和汽油應存放在原裝容器或安全容器中 

，若容量超過一加侖，存放在獨立的倉庫中; 

(n) 易燃和可燃材料：  

(A)應當存放在原容器或者安全容器內；  

(B)不得貯存於爐子、其他火焰或發熱設備或燃油熱水器的4尺範圍內，以及  

(C)如果超過一加侖，則保存在獨立的存儲建築中。  
 

(o) 所有透明門的玻璃面板在孩子的視線水平要有清楚標明。 
 

(p) 門上的所有透明玻璃面板都在兒童層面上有明顯標記。 
 

(2) 兒童使用的所有樓層必須有兩個能通到戶外的可用出口，如 OAR 414-205-0010 

（34） 中所規 定。 
 

(a) 如果地下室被用於照顧兒童，那麼兩個可用出口的要求可以通過以下之一被滿
足： 

 

(A) 一個能夠向外部打開的滑動玻璃門或擺動門，和一個滿足可用出口定義
的窗戶; 或 

 

(B) 一個滿足可用出口定義的窗口和一個能到地平面的內部樓梯, 此樓梯是通
暢的 ，可直接去到戶外的。 

 

(b) 如果一個滿足可用出口定義的窗口被使用，那麼： 

(A) 台階必須被放在窗口下，讓兒童能夠不需要援助地出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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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窗口必須保持良好的使用狀態。 
 

(c) 如果被用作出口的窗口有個窗口井，那麼一個機制必須到位，以讓兒童退出窗
口井。 

(d) 供應商必須完成每日檢查，以確保疏散路線暢通，可用出口（包括門和逃生
窗）可操作。  
 

 

(3) 二樓（這不適用於在 2009 年前在同一地址持續注冊的提供者，除非提供者在新的
居住地提供 服務，有執照）： 

 

(a) 被照顧兒童不得睡在二樓或二樓以上; 
 

(b) 在第二層或以上不可照顧嬰兒和學步兒童; 
 

(c) 夜間護理不應在二層或二層以上; 
 

(d) 孩子可以去二樓上廁所，如果隻有二樓有一個廁所; 
 

(e) 可以在二樓或二樓以上照顧學齡前兒童和學齡兒童，如果： 
 

(A) 有兩個到地平面的樓梯，而且所有的孩子都行動自如，能夠安全地退出; 
或 

 

(B) 指定的防火處處長已批准使用上層樓面。 

(4) 每月應在托兒所工作時間的不同時間進行消防演習：   

(a) 消防演習必須包括每年至少一次使用備用疏散路線的演習。 

(b) 在宣佈的訪問期間，OCC 要求時，必須進行疏散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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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商必須有警報方法（例如，煙霧報警，頻閃燈，響亮的鈴聲或哨聲）來警告家裏的居住者

緊急情況或演習。  

(d) 提供者必須證明其努力在三分鐘內完成工作人員和兒童保育員的全部疏散。如果無法在三分鐘

內撤離，提供商必須進行額外的努力，包括以下一項或多項：  

（A） 使用疏散嬰兒床、嬰兒車/手推車或貨車； 

（B） 為員工提供額外培訓； 

（C） 在訓練過程中給孩子們指定要完成的任務，例如抓住安全走繩； 

（D） 為孩子們提供與年齡相適應的關於訓練過程中發生的事情的清晰、直接的指導；  

（E） 審查和編輯應急計畫和疏散路線； 

（F）  進行額外的疏散演習； 

（G）  將消防安全規劃納入課程；及 

（H）  遵循OCC確定的其他策略。 

(5) 除每月消防演習外，應急計畫的另一個方面應至少每隔一個月進行一次，並且必須遵

循 OAR 414-205-0130 中列出的記錄要求。  

(6) 提供者必須有在緊急情況下撤離和將兒童轉移到安全位置的書面計劃。該計劃 

必須被張貼在 家裡，兒童和照顧者都熟悉，並且至少每兩個月實行一次，而且必須包括: 
 

(a) 通知家長或其他成年的兒童負責人，搬遷兒童以及如何將他們與家人團聚的程
序; 

 

(b) 滿足個別兒童的需求的程序,包括嬰兒和幼兒、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有慢性疾病
的兒童,; 

 

(c) 有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法，正確記錄所有被兒童保育的孩子在場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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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處理自然災害（例如火災、地震等）和人為事件的程序，例如在於兒童保育設施
中的暴力事件; 

 

(e) 若兒童必須就地避難,保育院必須被鎖定以令無人能夠進入或離開，則應採取
的程序; 以及 

 

(f) 保持兒童保育行動連續性的程序。 
 

(7) 家庭兒童保育所必須有能正常工作電話。 
 

(a) 家長必須有提供者的電話號碼，可以在需要的時候聯系提供者。 
 

(b) 消防、救護、警察和毒物控制的緊急電話號碼和提供者的家庭住址必須被張貼
在顯眼 位置。 

(8) 建筑物、地面、供水、玩具和兒童使用的設備和家具必須保持在無危險狀態。 
 

(a) 兒童能接觸到的地方不能有破損的玩具、家具和設備。 
 

(b) 房屋的外部和內部都必須保持良好的維修狀態。 
 

(c) 涂油漆的表面的內部和外部必須處於良好狀態，避免讓兒童接觸到含鉛漆。 
 

(d) 如果建筑物有任何損壞，影響提供者遵守這些要求，那麼在損壞發生 48 小時
內，提供 者應向兒童保育托育辦公室報告。 

 

(9) 如果照顧者運送小孩，照顧者必須有一個有效的駕駛執照和適當的保險証明。
提供者必須採取預防兒童車輛交通危險的措施。 

 

(10) 被運送的兒童數量不得超過車輛中可用的安全帶或兒童安全系統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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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者必須採取保護兒童免受車輛交通影響的預防措施，提供者應 : 
 

(a) 要求車接送只能在路邊或在有交通保護的非街道地點接送。 

(b) 確保任何監督兒童下車及上車的成年人，能看到並確保兒童在任何車輛行駛前是
遠離所有車輛的周邊。 

 

(12) 以下車輛可用來接送保育兒童： 
 

（a） 製造乘載十人以下車輛； 

（b） 校車或多功能學校活動車； 
 

（c）2010 年以後製造乘載十人以上車輛；或 
 

（d）2010 年以前製造乘載十人以上車輛，有以下條件： 
 

（A） 行駛速度不可超過每小時五十英里(50 mph)；且 
 

（B） 車輛必須經過修車廠、經銷商或汽車維護廠年度安全檢查。檢查證明必
須是早教學分部提供的表格或檢查員提 供含有相同資料的表格。 

 

414-205-0120 衛 生 
 

(1) 兒童保育之家可以在家裡所有地區使用在美國環保署注冊的並符合美國俄勒岡衛生局標

准的預 混合好的消毒殺菌劑和消毒劑。  

（2） 在以下情況下，照顧者和兒童應當用肥皂和溫水洗手： 

（a） 使用廁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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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換尿布後； 

（c） 協助洗漱後； 

（d） 處理食物前； 

（e） 進食前後；及 

（f） 協助餵食之前； 

（3） 在以下情況下，照顧者和兒童必須用肥皂和溫水洗手，或使用酒精含量在 

60-90%之間的洗手液： 

（a） 擦拭鼻子後； 

（b） 咳嗽或打噴嚏後； 

（c） 戶外活動後；及 

（d） 觸摸動物（狗貓除外）或處理寵物玩具後。 

（4） 洗手液必須儲存在兒童夠不著的地方。 

（5） 洗手液不得用於 24 個月以下的兒童。 

（6） 對年長的幼兒和學齡前兒童，使用洗手液時必須由成人監督。 
 

(7) 兒童使用的所有玩具、設備和家具必須被定期地清洗、沖洗和消毒，每當弄臟時也必須

被清 洗、沖洗和消毒。  

 

(8) 換尿布的表面必須是（以下之一）:  

 

（a） 不吸水，容易消毒;  

 

（b） 在每次使用后被扔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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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次使用后被清洗。  

 

(9) 換尿布的地方必須離洗手的地方很近，在換尿布后可以立即洗手， 不會接觸到其他表面

或兒 童。  

(10) 建筑物和場地必須保持清潔衛生。  

 

(11) 必須以安全和衛生的方式定期處理所有的垃圾、固體廢物和廢棄物。  

 

(12) 生物汙染物包含但不限於體液及血液應以防止兒童接觸的方式清除。  

 

(13) 家裡的供水必須是可以安全飲用的。  

 

(14) 禁止用淺水池涉水。  
 

 

414-205-0130 記 錄 
 

(1) 除了 OAR 414-205-0105（7）（a）中規定的記錄外，提供者應保存以下記錄至少
一年。 這些記錄應可隨時提供給 OCC： 

(a) 每個孩子被兒童保育所接納時，父母親提供的孩子資料： 
 

(A) 姓名和孩子的出生日期; 
 

(B) 任何慢性健康問題，包括孩子的過敏症; 
 

(C) 孩子進兒童保育所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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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姓名、工作地和家庭的電話號碼和地址、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工作時間; 
 

(E) 在緊急情況下聯系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F) 孩子能被交托的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G) 被照顧的兒童上的學校的名稱; 和 
 

(H) 孩子的醫生和牙醫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 
 

(I) 可能會影響兒童參與兒童保育的任何疾病史。 
 

(b) 每天的到場記錄，包括每個孩子去兒童保育所的日期和每天的到達和離開時間 

。在被 照顧兒童到達時和離開時應記錄下時間; 
 

(c) 施用的藥物，包括孩子的姓名、劑量的日期和時間和劑量; 
 

(d) 孩子受的傷。 

(e) 提供方應保存每次緊急疏散演習的書面記錄，記錄：  

(A) 日期和時間；  

(B) 使用的出口； 

(C) 撤離兒童的人數和年齡範圍；  

(D) 演習時家中的總人數；  

(E) 撤離家園所需的時間；  

(F) 參與人姓名；和  

(G) 所使用的警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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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能否做下列事，提供者必須有孩子父母的書面授權： 
 

(a) 為孩子獲得緊急治療; 
 

(b) 給孩子藥物; 
 

(c) 帶兒童去實地考察或參加家外面的其他活動或參與任何玩水活動; 和 
 

(d) 運送兒童去學校或離開學校，讓兒童在兒童保育所和學校之間來回或在兒童保
育所和家 之間來回時坐公共汽車或步行。 

 

414-205-0140 夜間護理 

夜間護理提供者必須: 
 

(1) 有家長和提供者都同意的關於照顧的書面計劃; 

(2) 有關於夜間發生緊急情況的書面計劃, 包括疏散路線的照明方式；  
 

(3) 在每個接受夜間護理的兒童到達和離開時保持清醒; 和 
 

(4) 遵守所有其他適用的注冊規則。 
 

414-205-0150 規則的例外 
 

(1) 提供者可以要求得到一個規則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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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請例外時, 必須用兒童保育辦公室提供的表格。 
 

(b) 在要求例外时, 提供者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并解释提供者将如何通過保障或其他
條件確 保儿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2) 提供者必須遵守書面的規則，直到提供者收到兒童保育辦公室的對例外的批准。 
 

(3) 如果需要被注冊的照顧, 如規則 414-205-0000 第（2）部分的定義，不會在提供者自
己的住 所被提供，那麼在那個地點提供照顧之前, 申請人/提供者必須要求和收到例外
批准。在各方面， 那個地點必須看起來是而且被安排為一個住所。 

(4) 只有能確保兒童的健康、安全、福祉時， 才會允許例外。 
 

(5) 例外僅在它的指定日期內適用。 
 

(6) 給予規則的例外並不是開先例，每一項被評估的請求是按其本身的實質。 
 

414-205-0160 投 訴 
 

(1) 兒童保育辦公室會對就注冊的和非法的提供者的投訴作出反應，並會與執法部門或
其他機構 進行合作，應對有關虐待兒童或違規的指控。 

 

(a) 任何和所有的投訴，都可能會導致對家庭兒童保育所的現場評估; 
 

(b) 所有的嚴重投訴將導致對家庭兒童保育所的現場評估; 
 

(c) 指控虐待或忽視兒童的投訴將被報告給人類服務兒童福利部或地方執法機構。 
 

(2) 在現場健康和安全審查時，新注冊申請人會被給予一份兒童保育辦公室的投訴程序
資料。如 果該人要求，他或她也會得到投訴程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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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05-0170 暫停、拒絕、廢止、調查結果審查及民事處罰 
 

(1) 提供者有權審查兒童保育辦公室的任何調查結果。在現場檢查時，新的注冊申請人
將被給予兒 童保育辦公室的一份結果審查程序。關於兒童保育辦公室的結果審查過程的
信息將被寫在投訴 信中。如果你要求，你會被給予一份兒童保育辦公室的結果審查程序
資料。 

(2) 若兒童保育辦公室認為有必要採取行為保護兒童免於身體或心理虐待或對健康、安
全或福祉的重大威脅，兒童保育辦公室可立刻暫停兒童保育註冊，無須事先通知。可在
調查完成前採取該行動。 

 

(3) 如果提供者的登記被暫停，那麼他或她必須立即口頭地或書面地通知所有的父母。 
 

(4) 如果提供者的注冊被暫停，那麼他或她必須立即提供給兒童保育辦公室每個孩子的
父 母或合法監護人的名字、工作和家庭電話號碼和地址。 

 

(5) 如果提供者的註冊被暫停，那麼他或她必須張貼通知, 貼在家裏兒童家長可以看到的
地方。 

 

(6) 若有必要保護兒童，兒童保育辦公室可公開通知採取拒絕、暫停或廢止行動。通知 種
類將視個別情況而定。 

 

(7) 若提供者不要求聽證會且導致暫停的情形尚未矯正，註冊將被廢止。 
 

(8) 若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未符合規定、不提供兒童保育辦公室必要資料、缺乏檢查矯正
或營運或維護方法對保育兒童的健康、安全或福祉有害，註冊可被拒絕或廢止。 

 

(9)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的註冊被拒絕或廢止必須立刻通知所有家長並應將停業通知張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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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其他人看得見的地方。張貼通知應至少保留 2 週。 
 

(10) 據俄勒岡被修訂法律章程第 183 章的規定，就任何拒絕、暫停或撤銷注冊或實行民
事處罰的 決定，提供者有上訴的權利。 

(11) 兒童保育辦公室採取行動拒絕、暫停或廢止註冊可通報到民政部、USDA 兒童保育
食物計畫及兒童保育資源及轉介系統。 

 

(12) 提供者因原因被拒絕註冊（例如健康安全擔憂、犯罪活動或兒童保護局涉入）或因
原因被撤銷註冊, 在停業的生效日期後 5 年內, 均無資格重新申請 

 

(13) 若中央背景登記表註冊人曾被起訴、逮捕或搜捕的犯罪兒童保育辦公室已確定行為
可能對兒童造成有害影響，最終處分尚未判決，若註冊人持續工作、被僱用或居住在保
育所，或接觸保育所兒童，在起訴、逮捕或搜捕解決前註冊可能被拒絕或暫停。 

 

(14) 若 OAR 414-205-0040 列出的個人有兒童保護局紀錄或未決兒童保護局或執法單位
案件，可能使個人不符合中央背景登記表資格，可拒絕、暫停或廢止註冊。 

 

(15) 違反這些規則或這些規則的認證條款及條件，民事處罰每次違規罰金可高達$750。 
 

(16) 每當兒童保育辦公室調查接獲的註冊機構投訴，或機構營運可能違反ORS 329A.250 
至 329A.450 規定時，兒童保育辦公室應： 

 

(a) 提供適當技術協助； 
 

(b) 寄送投訴查訪書面通知到機構附上有效、無法證實或無效的調查結果；及 
 

(c) 兒童保育辦公室應評估是否採取其他適當法律行動，包含但不限於民事處罰、
拒絕、廢止或暫停，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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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先前違反相同規則的次數；或 

(B) 先前違反相同規則的次數；或 
 

(17) 根據 OAR-414-205-0010(30)，嚴重違規情形，提供者可被判處民事處罰每次違規
罰金不超過$750。 

 

(18) 非嚴重違規情形，提供者可被判處民事處罰每次違規罰金$250。 
 

(19) 兒童保育機構營運違反任何認證規則及條件，每天是獨立違規。 
 

(20) 在兒童保育辦公室未認證的保育所或機構提供兒童保育的個人或實體，可被判處
民事處罰未認證機構每天營運罰金不超過$1,500。 

 

(21) 儘管兒童保育辦公室可決定對一次或以上違規強制實行民事處罰，兒童保育辦公室 也
可採取行動拒絕、暫停或廢止相同違規或多次違規的認證。 

(22) 根據俄勒岡州修訂法規第 183 章規定，提供者有權上訴實行民事處罰的決定。 
 

(23) 在兒童保育辦公室已發布最後命令或爭議性案件聽證會的最後命令後，未支付民事
處罰罰金，將成為拒絕或廢止機構認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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